
浙江车头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情况介绍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车头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Zhejiang Charioteer Pharmaceutical Co., Ltd 

注册资本：人民币 8,437.499 万元 

股本：8,437.499 万股 

住所：仙居县大战乡桐员溪 

邮政编码：317322 

公司成立时间：2004 年 8 月 24 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2011 年 11 月 28 日 

法定代表人：陈恬 

经营范围：药品生产（范围详见《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二、公司目前从事的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化学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所生产的原

料药和中间体主要用于消炎镇痛、抗病毒、抗肿瘤、心血管等各类制剂的生产。

自设立以来，公司主营业务没有发生过重大变化。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表人）及持股股数前五名股东、持股 5%

以上股东的情况 

（一）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陈世干、陈恬、李廉英家族。其中，陈世干、

李廉英为夫妻，陈恬为其子；陈恬、陈世干分别担任公司的董事长和董事。目前

李廉英未在公司任职，但与陈恬、陈世干保持一致行动关系。截至本文件签署之

日，陈世干、陈恬、李廉英合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为 54,162,882股，占比为 64.19%，

无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陈世干，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48 年出生，1966 年毕业于

仙居中学，高中学历，工程师职称。1983 年 10 月至 1984 年 10 月，任仙居县油

漆稀释厂技术负责人。1984 年 11 月至 1996 年 7 月，任浙江省仙居县有机化工

二厂厂长。1989 年 4 月至 1999 年 4 月，任仙居县制药厂三分厂厂长。1999 年 4

月至 2004 年 8 月，任浙江仙居车头制药厂厂长。2004 年 8 月至 2011 年 11 月，

任车头有限董事长兼总经理。1996 年 3 月至 2005 年 10 月，任知青化工执行董

事兼经理。2003 年 12 月至 2005 年 8 月，任八巨药业执行董事、经理、法定代

表人。2005 年 8 月至 2012 年 4 月，任八巨药业董事长、法定代表人。2003 年 8

月至今，任上海查雷特监事。2011 年 11 月至今，任车头制药董事。 

陈恬，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4 年出生，1995 年毕业于华

东理工大学化学工程专业，本科学历，工程师职称。2003 年 8 月至今，任上海

查雷特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04 年 8 月至 2011 年 11 月，任车头有限董事。2005

年 8 月至 2012 年 4 月，任八巨药业董事。200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2 月，任知

青化工执行董事。2012 年 4 月至今，任八巨药业执行董事。2011 年 11 月至今，



任车头制药董事长。2015 年 11 月 2019 年 10 月，任车头制药总经理。2015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 月，任上海驺虞医药董事长。2019 年 1 月至今，任上海驺虞医

药董事。 

李廉英，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47 年出生，高中学历，药

剂师。1971 年 3 月至 1997 年 8 月，任仙居县医药公司职员。1996 年 3 月至 2005

年 10 月，任知青化工监事。2003 年 12 月至 2005 年 8 月，任八巨药业监事。2004

年 8 月至 2011 年 11 月，任车头有限监事。现已退休，未担任车头制药及其子公

司的任何职务。 

（二）前五名股东及持股 5%以上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文件签署之日，公司前五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陈世干 28,423,926 33.70% 

陈恬 19,650,768 23.29% 

李廉英 6,079,188 7.20% 

苏州夏启宝寿九鼎医药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2,453,759 2.91% 

苏州夏启盛世九鼎医药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2,226,918 2.64% 

合计 58,843,559 69.74% 

各股东基本情况如下： 

1、陈世干 

基本情况见“三、公司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表人）及持股股数前五名股

东、持股 5%以上股东的情况”之“（一）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2、陈恬 



基本情况见“三、公司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表人）及持股股数前五名股

东、持股 5%以上股东的情况”之“（一）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3、李廉英 

基本情况见“三、公司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表人）及持股股数前五名股

东、持股 5%以上股东的情况”之“（一）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4、苏州夏启宝寿九鼎医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夏启宝寿九鼎医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于 2011 年 8 月 18 日设立，其

公司类型为有限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苏州昆吾九鼎投资管理公司，注册

地址为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 381 号商旅大厦 6 幢 1105 室，注册资本为 59,800

万元，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

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苏州夏启盛世九鼎医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苏州夏启盛世九鼎医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于 2011 年 7 月 5 日设立，其

公司类型为有限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为苏州昆吾九鼎投资管理公司，注册

地址为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 198 号星海大厦 1 幢 10 层 1006 室 195，注册资本为

16,765.22 万元，经营范围：“医药项目投资；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

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

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四、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持有的公司股份质押或其他有争议的情况 

截至本文件签署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或



其他有争议的情况。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车头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辅导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

及浙江车头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头制药”、“股份公司”或“公司”）与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签订的《辅导协议》，广发证券按

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对车头制药进行辅导，为此编制了本辅导计划。 

一、辅导目的 

辅导机构对车头制药进行辅导的总体目的： 

1、促使公司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 

2、促使公司形成独立运营和持续发展的能力； 

3、督促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全面理解发行上市有关法律法规、证

券市场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的要求； 

4、促使公司及辅导对象树立进入证券市场的诚信意识、法制意识； 

5、促使公司具备进入证券市场的基本条件； 

6、促进辅导机构及参与辅导工作的其他中介机构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二、辅导时间 

辅导时间为自辅导备案材料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

“浙江证监局”）正式备案登记之日起至浙江证监局出具验收监管报告之日止，辅导

期大致为 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6 月。具体辅导时间还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浙江证

监局的要求以及辅导对象的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 



 

三、辅导机构及辅导工作人员的组成情况 

（一）辅导机构 

参与本次辅导的辅导机构为广发证券。同时，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以下

简称“国浩律师”）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会计师”）

的执业人员将在广发证券的协调下参与辅导工作。 

（二）辅导工作人员 

广发证券委派正式员工王振华、崔海峰、蔡少杰、屠鑫海、高金锋 5 人作为上

市辅导小组成员，其中王振华担任辅导小组组长，具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主承销工

作项目负责人的经验。 

四、发行人接受辅导的人员 

接受辅导人员为车头制药全体董事（含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股

5%以上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表人），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1 陈恬 董事长 

2 陈世干 董事 

3 俞军明 董事、总经理 

4 蒲通 董事、副总经理 

5 王虎根 独立董事 

6 王敏鸯 独立董事 

7 冯济桅 独立董事 

8 吴六君 监事会主席 

9 杨益富 监事 

10 卢光秋 职工代表监事 

11 郑利平 副总经理 

12 罗政 副总经理 

13 徐江阳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14 李廉英 持股 5%以上股东 



 

五、辅导内容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辅导的

主要内容包括： 

1、进行全面的法规知识学习或培训，确信接受辅导的人员理解发行上市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则，理解作为公众公司规范运作、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

和义务； 

2、督促辅导对象按照有关规定初步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公司治理基

础，促进接受辅导的人员增强法制观念和诚信意识； 

3、核查辅导对象在公司设立、改制重组、股权设置和转让、增资扩股、资产评

估、资本验证等方面是否合法、有效，产权关系是否明晰，股权结构是否符合有关

规定； 

4、督促辅导对象实现独立运营，做到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独立完整，

主营业务突出，形成核心竞争力； 

5、核查辅导对象是否按规定妥善处置了商标、专利、土地、房屋等的法律权属

问题； 

6、督促辅导对象规范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关系； 

7、督促辅导对象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内部决策和控制制度，形成有效的财务、投

资以及内部约束和激励制度； 

8、督促辅导对象建立健全公司财务会计管理体系，杜绝会计虚假； 

9、督促辅导对象形成明确的业务发展目标和未来发展计划，并制定可行的募股

资金投向及其他投资项目的规划； 

10、针对辅导对象的具体情况确定书面考试的内容，并接受中国证监会及其派

出机构的监督； 

11、对辅导对象是否达到发行上市条件进行综合评估，协助辅导对象开展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准备工作； 

12、由辅导机构和辅导对象根据法律法规和政策协商确定的其他内容。 

为做好本次辅导工作，广发证券编制有专门的辅导讲稿，也将在辅导工作中为

辅导对象提供配合辅导内容和形式的其他材料。 



 

六、辅导方式 

广发证券在其他中介机构协助下对股份公司进行辅导。在辅导过程中，将注重

理论学习与实际操作相结合，指导股份公司将所学习的政策法规运用到公司的规范

化运作中。 

本次辅导主要采取“集中学习、对口衔接、个别答疑、考试巩固、定期协调、

提出问题、督促整改”等方式。 

1、集中学习 

为使股份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股东的相关人员系

统掌握《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尽快熟悉股份公司组建、

发行上市及规范运作的整套工作程序和政策规定，建立健全公司财务会计制度和完

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广发证券辅导人员及会计师和律师将组织股份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他相关人员进行较全面的集中学习，并就有关问题举行专题研讨会。 

2、对口衔接 

为保证本次辅导工作的顺利进行，广发证券要求股份公司成立辅导工作领导小

组，下设综合组、财务组和法律组。 

广发证券负责本次辅导的总体协调，与股份公司综合组对口，主要工作包括： 

（1）在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中介机构的协助下，督促股份公司切

实实施辅导计划； 

（2）辅导股份公司完善法人治理机构，实现规范运行； 

（3）规范股份公司人、财、物及产、供、销系统，确保其独立完整性； 

（4）辅导股份公司健全决策制度、内控制度及符合上市要求的信息披露制度； 

（5）辅导股份公司规范其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关系； 

（6）监督股份公司股权演变过程的合法性、有效性； 

（7）监督股份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大股东的持股变动情况； 

（8）协助会计师指导股份公司建立符合股份公司会计制度的健全的公司财务制

度； 

（9）协助律师对股份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大股东进行《公司法》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 

（10）对股份公司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辅导、督促股份公司进行整改。 



 

会计师事务所与股份公司财务组对口，主要负责：依照股份公司会计制度指导

股份公司建立健全的公司财务会计制度，针对股份公司目前存在的财务问题提出整

改意见，辅导、督促股份公司进行整改。 

律师事务所与股份公司的法律组对口，主要负责：股份公司设立、变更、运行

等全过程的法律规范问题；协助辅导机构对股份公司相关人员进行《公司法》《证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培训；对股份公司存在的法律问题提出整改意见，辅导、督

促股份公司进行整改。 

为切实做好本次辅导工作，提高辅导效率，广发证券与会计师、律师的工作将

交叉进行。 

3、个别答疑 

在实际工作中，辅导机构（包括其他中介机构）与股份公司双方工作人员不断

进行沟通，对辅导工作中股份公司出现的具体问题，辅导机构将采取个别答疑等形

式及时协助解决。 

4、定期协调 

在辅导过程中，除突发情况外，辅导机构、中介机构、股份公司定期召开协调

会，讨论解决辅导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如遇特殊情况，辅导机构应随时与股份公司

保持沟通，解决突发事件。 

5、提出问题 

广发证券及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将以书面方式提出辅导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形成书面意见提交股份公司辅导工作领导小组。 

6、督促整改 

广发证券及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在提出问题后，将会同股份公司董事、

监事及有关管理人员认真研究整改方案，跟踪辅导，督促股份公司进行整改。 

七、分阶段的辅导计划和实施方案 

本次辅导期限自辅导机构向辅导对象所在地的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送备案材

料后，派出机构进行备案登记之日开始计算，至派出机构出具监管报告之日结束。

广发证券的现场辅导时间不少于六十个工作日，其中集中授课时间不少于十个小时，

集中授课次数不少于五次。 



 

本次辅导分为三个阶段，具体时间安排和内容如下： 

第一阶段：辅导前期阶段，自派出机构备案登记日（T日）至T+30日 

本阶段的工作内容重点是摸底调查，了解公司的基本情况，全面形成具体的辅

导方案并开始实施。具体工作方式有：辅导人员的尽职调查，审核公司设立文件，

组织中介机构协调会进行充分沟通等。 

第二阶段：辅导中期阶段，自T+31日至T+90日 

本阶段的辅导重点在于理论学习和培训，并对辅导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诊断解决。

理论培训主要采取专题讲座、座谈研讨、案例讨论等辅导方式。专题讲座由广发证

券的辅导人员或聘请的有关专家、学者讲授。在理论培训阶段，将对接受辅导的人

员进行一次考试，以检验学习效果。全体接受辅导的人员应参加考试，并应成绩合

格。 

具体讲座安排如下： 

序

号 
课程名称 内    容 参加人员 辅导机构 

1 
上市条件与

上市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持股 5%以

上股东及实

际 控 制 人

（或其法定

代表人） 

广发证券、

国浩律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辅导上市的基本程序及上市案例分析 

2 
公司治理与

规范运作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广发证券、

国浩律师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 

3 
信息披露与

财务制度 

企业会计准则 

广发证券、 

天健会计

师 

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

通知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细则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案例分析 

第三阶段：辅导后期阶段，自T+91日至辅导验收申请 

本阶段的重点在于完成辅导计划，进行考核评估，做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文件的准备工作。 

在辅导中，广发证券将结合辅导工作的实际进展，针对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的问

题，向辅导对象提出整改建议，会同辅导对象认真研究整改方案，并适时调整和完

善辅导方案与计划，跟踪督促完成整改。 

为确保辅导工作的质量和顺利开展，辅导小组会根据本次辅导的实际进展情况，

适时修改和补充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自浙江监管局对本次辅导进行备案登记之日

起的辅导期内，按期由车头制药协助广发证券向浙江监管局报送辅导工作进展情况

说明。辅导期满后，广发证券将向浙江监管局报送辅导工作总结报告，提出辅导评

估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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